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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私立              課後托育中心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改制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申請書 

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壹、申請改制填列資料 

一、基本資料： 

原課後托育中心 

設立許可日期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改制前 

核定招收人數 
總招收人數         人   

地    址 
 縣

 市        
鄉鎮

市區        
 里

 村      鄰             
 路

 街     
 段

  

                  巷       弄      號         樓之 

使用樓層      樓至     樓

 
電話 （  ） 

改制前 

分班設立情形 
□無 

□有，共有分班       班，並將各分班資料填列如下。 

1.新竹市私立          課後托育中心          分班 

2.新竹市私立          課後托育中心          分班 

3.新竹市私立          課後托育中心          分班 

4.新竹市私立          課後托育中心          分班 

5.新竹市私立          課後托育中心          分班 

改制後機構名稱 新竹市私立__________________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

 

二、改制申請相關資料檢核： 
項  目 說  明 檢核 

改制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
心申請基本資料 

請詳實填寫，並確認無誤。 □已填妥且無誤 

主任及課後照顧服務人員
符合「兒童課後照顧服務
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
法」第 23 條文件 

須填寫【附件一】表格，並請依規定檢
附證明文件影本。 

□已檢具 

原設立許可證明文件 請檢附正本供查驗及影本各乙份。 □已檢具 

建物核准平面藍圖 請檢附影本。 □已檢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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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
保單 

請檢附影本。 □已檢具 

建物公安申報結果通知書 

依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
法」規定檢查期限內申報合格結果之通知
書或改善完竣證明文件或建物取得使用
執照後，經建築主管機關通知首次檢查
及申報期間為申請改制日以後，並取得
證明文件者，得以該證明文件替代之。 

□已檢具 

負責人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性別：□女  □男 

生日：____年____月____日 

地址：□□□       
 縣
 市       

鄉鎮
市區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
 里
 村       鄰       

 路
 街     

段              

     巷     弄     號     樓之      

(請檢附負責人 2
吋照片，並於背面
寫上姓名及中心
名稱，浮貼於此) 

 
 
 
 
 
 
 
 
 
 

負責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
 
 
 
 
 
 
 
 
 
 

請檢附正本供查驗，並張貼正、反面影

本於下。 
□ 已檢具 
 

 

浮貼負責人身分證正面影本 

 

黏貼處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
□已張貼影本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浮貼負責人身分證反面影本 

 

黏貼處 

 

  
上開填列及檢具資料均詳實無訛，如有不實或資料造假，經所在地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查證屬實者，

得撤銷所換發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，並依相關法令追究相關責任。 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簽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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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新竹市公（私）立            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

工作人員名冊 

職別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學歷 月支薪俸 

主任      

兒童照顧服務人員 

兒童照顧

服務人員1 
     

兒童照顧

服務人員2 
     

兒童照顧

服務人員3 
     

行政人員 

行政人員1      

行政人員2      

行政人員3      

其他人員 

廚師      

司機      

_____      

備註：每人依序檢附下列資料於本表後： 

1.中心人員基本資料表暨切結書及身分證影本 

2.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影本 

3.健康檢查結果影本（三個月內體檢表：除一般體檢外應含胸部X光、A型肝炎抗體檢察【含

IgG及IgM檢查】、傷寒糞便檢查；廚師及食品從業人員應加檢皮膚膿瘡；駕駛應加檢心

電圖【心臟病】項目） 

4.主任及兒童照顧服務人員請另附資格證明文件：具備『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

及管理辦法』第23條第1項第1至5款資格（擇1即可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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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新竹市政府教育處審查(由教育處人員檢核並填寫，申請者免填)： 

一、改制要件審查： 

項  目 審查結果 

主任及課後照顧服務人員

符合「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

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」第

23 條文件 

□檢具且符合規定 □檢具但不符規定 □未檢具 

原設立許可證明文件 □檢具無誤   □未檢具 

建物核准平面藍圖 □檢具且符合規定 □檢具但不符規定 □未檢具 

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

保單 
□檢具且符合規定 □檢具但不符規定 □未檢具 

建物公安申報結果通知書 □檢具且符合規定 □檢具但不符規定 □未檢具 

負責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□檢具無誤   □未檢具 

□通過改制要件審查  □待補件後，另行審查  □不符改制要件，退回 

 

二、改制要件審查通過後相關事項： 

●名    稱：私立        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

●原設立許可文號：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號 

●總面積         平方公尺，室內總面積          

  平方公尺、室外活動空間總面積         平方公尺 

●完成書面審核後辦理事項： 

□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設  

  立許可證書樣張 
 
□審核人員清冊及其資格資料 
 
□印製換發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

設立許可證書 
 
□申請者提供改制後合格招牌照片 1

份，俾憑發給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
心設立許可證書並核定課後照顧服務
人員清冊 

●換發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設立許可證書字號： 

  府教社字第                    號         

●換發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設立許可證書印製日期： 

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 

 

本頁係供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教育處(處)審查之用，非審查人員請勿填寫本頁資料。 

 


